
附件
无锡市贯彻落实第二轮第三批
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报告整改情况
一、“两高”项目违规问题依然存在。江阴市某企业工模具钢轧板项目未经节能审查于2021年擅自开工建成；惠山区某企业铝合金材料项目未经节能审查于2021年4月开工建设。
整改时限：2024年10月底前。
整改进展： 

（一）相关企业已办理项目节能审查批复手续。

（二）各地区实行“两高”项目清单管理，开展项目排查，对新纳入清单的项目加强现场核实，持续做好与节能审查机关开展节能审查工作的衔接。
二、宜兴市太湖一级保护区内存在个别企业违规经营危化品行为。
整改时限：立行立改，长期坚持。

整改进展： 

（一）相关企业的分装设备和化学品已清空，“两断三清”落实到位。

（二）完成2017年以来关停化工生产企业“回头看”，进一步强化关停化工生产企业的后续监管。

三、餐饮油烟污染是群众身边的突出环境问题，但无锡市生态环境保护责任清单对此未作规定，城管、生态环境、市场监管、行政审批等部门职责不清，致使餐饮项目落户未执行大气污染防治法关于禁设区的规定，无锡市2023年以来餐饮油烟信访在禁设区内的占七成。
整改时限：2025年12月底前。

整改进展：

（一）已完成责任清单修订相关工作，明确了城管、生态环境、市场监管、数据等部门餐饮油烟职责分工。相关责任单位已按有关规定开展工作。

（二）无锡经开区已组织街道选取8个社区作为“禁设区”试点区域，经开生态环境局牵头组织街道、数据、市场监管、执法监督、建设、自然资源规划等单位部门现场进一步核查确定“禁设区”范围，编制经开区餐饮油烟治理方案。市政府制定下发《关于加强餐饮油烟污染防治管理工作的通知》，建立健全餐饮油烟污染防治长效机制，推进“禁设区”相关工作。

（三）将餐饮油烟专项治理纳入2025年度计划，组织各地各部门加强餐饮油烟治理工作联动，强化日常巡查和综合监管，通过整治达标排放、变更服务业态、规范物业租赁、严格执照续发等多种措施，分类施策减少餐饮油烟扰民问题的发生。

（四）市生态环境局会同市城管局对餐饮企业开展联合执法，对发现的问题督促和指导整改，进一步夯实餐饮油烟监督管理的部门合力。

四、2024年春节期间，公安等有关部门对禁放区内烟花爆竹燃放、储存、经营、运输等监管不到位。
整改时限：立行立改，长期坚持。
整改进展： 

（一）加强春节等重要时段禁放管控巡查，成立执法、巡查、应急处置队伍，以“网格化+无人机”模式，做到定人、定岗、定职，扎实做好定点值守、动态巡控、劝导查处等工作，积极引导有燃放意愿的群众至非禁放区烟花集中燃放点进行安全燃放。

（二）加强重要时间段禁放宣传工作，通过网上推送、新闻报道、电子屏刊播、张贴通告、集中宣讲、上门告知等方式，持续宣传禁放政策及非法销售、储存、运输、燃放的违法性、社会危害性。

（三）在节假日等重要时段，开展烟花爆竹运输联合路面执法，严禁违法违规运输烟花爆竹，在重点区域加强执法力量布设，共同打击违法行为。加强高速公路及国省道过往车辆查验，严防非法烟花爆竹流入我市。

（四）持续加大对非法经营、买卖、储存、运输烟花爆竹行为查处，对其中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烟花爆竹实施了紧急销毁。
针对第二轮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反馈的江阴市439个居民小区中近一半雨污分流不到位问题，督察发现，有39个小区的雨水井积水黑臭，东海花园一期等7个小区仍存在雨污混排问题。

整改时限：2024年12月底前。
整改进展：
积极开展“回头看”现场排查，对排查发现的问题进行整改，39个小区雨水井内积水黑臭情况得到改观，7个小区雨污混排问题已完成雨污分流改造。
（二）严格按照排水管道验收等规范标准把好验收关，扎实开展成效评估工作，从严把关工程质量。

（三）明确养护标准，落实动态管理，加强对小区新建改建管网的巡查，做好成效跟踪及问题闭环管理；出台《江阴市排水管网及设施长效管理实施办法》，进一步压实排水管网养护责任，巩固小区雨污分流改造成效。
六、督察发现，梁溪区塔影二村雨水口排污问题依然存在。
整改时限：2024年12月底前。
整改进展： 
（一）对塔影一村、二村小区已经实施的雨污分流工程进行“回头看”，对发现的雨污水私接错接等问题及时整改。
（二）塔影河水质提升工程已于2024年6月完工，项目在2024年4月完成智能截流设施建设，对塔影二村小区排口进行初期雨水收集，完成小区雨水口规范化改造。
（三）加强沿河居民排水行为管控，杜绝倾倒、偷排等污染水体行为，加大河长、养护单位河道巡查力度，对发现的问题及时整改到位，落实好长效管护责任。
七、2022年无锡市城镇生活污水收集率为79.5%，仅比2021年提升1个百分点；江阴、宜兴收集率与2024年实现全收集目标有很大差距。滨湖区建筑路、梁清路沿线污水管网高水位运行。2023年，无锡市25个城市污水处理厂中有14个进水浓度较2021年下降。滨江第二、澄西等两座城市污水处理厂进水化学需氧量均低于130毫克/升。
整改时限：2025年12月底前。
整改进展：
（一）推进生活污水收集处理能力提升。出台《关于优化排水管理体制机制的实施意见》《无锡市城乡雨污水治理攻坚行动方案（2024－2027年）》等文件，全面推进“雨污一体化”管理和“厂网一体”专业化运维，构建完备污水收集处理体系。全市已实现“雨污一体化”管理，已基本实现“厂网一体化”管理。2024年以来，全市累计新增城镇污水处理能力38.25万吨/日，新改建市政污水管网265公里。

（二）对进水浓度低的污水处理厂制定“一厂一策”，并开展系统化整治。问题中指出的纳入城市区域水污染物平衡核算的25个城市污水处理厂中，浓度下降的14个污水处理厂2025年至今进水COD浓度较2024年均有所提升。2025年1－11月，江阴市滨江第二、澄西污水处理厂平均进水COD浓度均达到200毫克/升以上，达到整改措施目标要求。
（三）进一步加快污水处理设施能力建设，太湖新城污水处理厂三期10万吨/日扩建项目已正式通水试运行，扩建进度达到时序要求。完成太湖新城污水处理厂、芦村污水处理厂联通管建设。优化管网运行，滨湖区建筑路、梁清路等区域污水管网运行水位达到合理水平。

（四）继续开展城市区域水污染物平衡核算，经核算，2024年，全市城市生活污水集中收集处理率达到86.8%，江阴城市生活污水集中收集处理率达到80.4%，宜兴城市生活污水集中收集处理率达到85.6%。充分应用水污染物平衡核算结果，指导各地聚焦重点区域和短板弱项，加快提升污水集中收集处理效能。
八、江苏省污水处理提质增效精准攻坚行动要求，2021年底全省县以上城市建成区基本消除污水直排口，基本消除管网空白区，城市污水处理厂进水浓度有效提升。督察组抽查已通过验收的宜兴市宜城街道提质增效达标区，发现尚武河沿岸200米内就有三个污水直排口。
整改时限：2025年12月底前。
整改进展：
（一）对尚武河两侧排口情况全面完成溯源排查，针对排查出的错漏混接点已完成雨污分流改造。已完善宜兴巷头钢材市场、五金市场、化工交易市场及周边区域管网建设，共计3.7公里。已完成金三角车站、湖滨实验小学、金城花园A区、中星湖滨城A区的雨污分流改造。
（二）围绕“三消除、三整治、三提升”工作内容，持续推进提质增效达标区建设，整体推进达标区内居民小区、工业企业、小散乱等排水问题整治。截至2024年底，全市共完成建成区271块污水提质增效达标区建设，建成区100%面积建成提质增效达标区，目前，已完成271块达标区“回头看”工作。
（三）逐步推进非建成区提质增效达标区建设，将达标区建设向集镇建成区、城乡结合部和主要入湖河道及国省考断面所在河道周边区域等非建成区扩展延伸，实现水平衡核算区域内达标区全覆盖，2025年计划完成128块，目前已全部完成。

九、梁溪区大窑路区域和宜兴市人民路、氿滨大道沿线污水管网缺失；张渚镇虞家桥河沿线管网缺失。 
整改时限：2025年12月底前。
整改进展：
对大窑路沿线污水管网缺失问题，梁溪区开展片区管网系统整改，实施大窑路南北片区截污工程，目前已完成。

（二）对宜兴市人民路、氿滨大道沿线两侧污水支管网进行排查，已完成约1200米的管网建设。张渚镇虞家桥河已完成清淤工作；完成周边地区排水户调查，划定了污水纳管未覆盖区域，已完成约6500米的管网建设，沿河架管管道已施工长度800米，主管网已完工；已安装负压收集器410套，设备及管道系统调试完成，污水出户已全面完工。加强新建项目建设管理，为新建项目同步配套污水市政管网。
十、宜兴城区有150个截污泵坑，雨天存在溢流污染。江阴城区仍有7.09平方公里合流制区域。
整改时限：2026年12月底前。
整改进展：
（一）宜兴市结合正在实施的治本清源整治工程，同步推进截污泵坑淘汰拆除工作，目前已取消使用或改造完成39处，正在改造施工14处。宜兴市排水公司和属地政府已全面提升截污泵坑巡查频次，对发现的问题立行立改，目前截污泵坑全部正常运行。
（二）江阴市已完成主城区环路内排水主管网建设项目；已完成庙巷新村、黄龙二村、朝阳关私房、阳光国际花园、朝阳关新村等10个小区雨污分流改造工程；已完成150公里雨污水管网修复工程。
十一、乡镇污水收集问题突出，初步核算，2022年宜兴乡镇区域约有40%的污水未收集处理。
整改时限：2025年12月底前。
整改进展：
（一）目前已完成58块乡镇集镇达标区建设，达到整改措施目标要求。
（二）目前已完成新建污水管网10公里，已完成市政污水管网排查100公里，开展管网巡查工作，对发现的问题进行修复。
（三）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程，目前已完成76个自然村新改建工程，剩余24个已基本建成。

（四）截至目前，经初步核算，宜兴乡镇区域污水收集处理率达到70%。
十二、2021年以来上级交办了宜兴市部分乡镇区域污水直排问题，但整改不彻底不到位，新建镇中心桥区域沿河排口排放污水。
整改时限：2025年12月底前。
整改进展：
新建镇对中心桥区域各排口开展溯源，对发现错漏混接的46个问题已完成整改。在此基础上扩大排查面，加大排查力度，对发现的问题实施雨污分流、雨水管网修复和农田退水沟渠生态化改造等综合整治。

（二）开展新建镇中心桥污水纳管及雨污分流“回头看”、生态雨水沟渠工程施工，新建1座污水提升泵站。同时进一步查漏补缺，对排查出的雨污混接问题进行整改，相关问题已整治到位。

（三）专业运维单位已招标签约，泵站设备的维护和检修已按计划完成，区域内污水提升泵站运行正常；管网清淤疏通工作已完成，目前中心桥区域内管网设施运行正常。

（四）新建镇4块集镇达标区建设均已完成。
十三、官林镇五桥头已整治排口附近新发现两个污水直排口。
整改时限：2025年12月底前。
整改进展：
已完成官新河五桥头、长安街南园桥区域雨污分流排查“回头看”，对发现的上游未纳管的排水户纳入污水管道，并安装污水提升泵站接入污水主管网。

（二）完成东新河沿岸河道排口巡查工作，已无污水直排口。

（三）官林镇18块集镇达标区建设均已完成。

十四、撤并乡镇丰义的大埝河存在污水排口，潘家坝的提升泵站污水浓度偏低。
整改时限：2025年12月底前。
整改进展：

（一）已完成丰义片区排查整治工作，排查检测面积达1.55平方公里。完成新建污水管网1.2公里，建设提升泵站2座。丰义片区大埝河周边排查发现2个企业排水及生活污水错接的情况已整改完成。

（二）徐舍镇已经完成潘家坝集镇区的雨污分流改造工作。同时进一步强化查漏补缺，对新排查出的雨污混接问题进行了整改，目前已整治到位。

（三）推进“治本清源”建设整治，官林镇18块、徐舍镇12块集镇达标区建设均已完成。

十五、农田退水治理不力，2023年无锡市完成生态化改造的农田面积占高标准农田建设总面积比率较低。
整改时限：2025年12月底前。
整改进展：
（一）2024年计划建设实施生态化措施的高标准农田5.85万亩已全部完成。

（二）指导江阴市、宜兴市做好2025年国家财政补助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初步设计编制工作，明确生态化措施，确保生态化改造工程设计符合规范。

十六、位于太湖一级保护区的宜兴市官洪圩部分农田退水、陈东港和洪巷港之间蔬菜大棚外沟渠水未经净化排放。
整改时限：2025年6月底前。
整改进展：
（一）对官渎港、洪巷港南北两侧区域近3000亩农田实施生态型高标准农田建设，建设内容包括智能灌溉泵站1座、灌排水沟13.42公里、生态退水9处，目前项目已完工，确保田间尾水不直排。
（二）对陈东港和洪巷港之间蔬菜基地实施高标准农田进出平衡建设（洪巷村太湖田高标准菜地）项目，新建衬砌沟渠和木桩排水沟，将田间退水引至生态池塘（浜），目前已完成，确保田间尾水不直排。
（三）完成周铁镇千亩连片生态蔬菜基地尾水治理项目。推进水稻育秧中心及秸秆综合利用中心建设，明确机插秧和秸秆离田奖补政策。

十七、养殖尾水治理不实，2023年无锡市规模以上养殖池塘中，开展尾水排放登记备案的比率较低。宜兴市官林镇夹沟东310米水产养殖排口整治成效反复，清塘污水外排马公荡。
整改时限：2025年3月底前。

整改进展：
（一）宜兴市官林镇夹沟东310米水产养殖池塘已退养，现场养殖设备已拆除。

（二）组织开展池塘养殖尾水排放核查，重点针对养殖尾水排放、清塘淤泥处置登记备案制度落实情况开展核查。2024年至今，无锡市已完成尾水排放登记备案101家次。

（三）开展已改造池塘的巡查整改工作，加大《池塘养殖尾水排放标准》宣传力度，进一步提高养殖主体责任意识。

十八、宜兴市高塍镇志泉村3650亩养殖池塘尾水未经净化设施，外排富渎港。
整改时限：立行立改，长期坚持。
整改进展：
（一）高塍镇志泉村养殖池塘标准化改造项目已完工进入运维阶段，原直排管道已封堵，养殖尾水排入净化区，确保尾水净化后达标排放。
（二）宜兴市已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标准化改造池塘长效管理工作的通知》，要求各镇（街道）严格按照《关于建立全市池塘养殖尾水排放、清塘污泥处置登记备案制度（试行）的通知》文件，落实登记备案制度等措施。2024年1月至今，宜兴市已累计建立登记备案档案73份。

十九、生态修复进展有待加快，环湖500米陆域湿地圈、水域湖滨消纳圈建设进展滞后。
整改时限：2025年12月底前。
整改进展：
（一）已完成宜兴市开发区西村荡农业生态湿地建设。

（二）已完成东栅河、崇村荡、陆家荡、新兴塘河（东亭段）、新兴塘河（云林段）、锡北运河（东北塘段）、东青河等7个湿地保护小区创建工作。

（三）截至目前，全市累计完成生态安全缓冲区建设项目41个，在建15个。

（四）滨湖区梅梁湖湿地带试点工程已完工。

二十、主要入湖河流及上游关联河流治理效果不明显，2023年无锡市13条主要入湖河流总磷、总氮平均浓度同比上升。
整改时限：2025年12月底前。
整改进展：

完成13条主要入湖河流沿岸工业、生活、农业等污染源排查，及时修订完善“一河一策”，计划实施的重点工程项目均达到时序进度。

（二）截至2025年11月，13条主要入湖河流水质均达到Ⅲ类。

（三）已将13条主要入湖河流水质列入属地污染防治攻坚战重点任务。
二十一、今年2月抽测大运河44条支流支浜，有23条不达标，其中梁溪区10条、惠山区9条、新吴区4条。
整改时限：2025年12月底前。
整改进展：
（一）针对超标因子，对不达标的河道进行排查溯源。经排查，存在居民小区管网错接漏接、工业企业内部雨污分流不到位等问题。
（二）根据排查溯源情况，科学制定整治方案。开展涉河问题整改，目前，梁溪区10条、惠山区9条、新吴区4条未达标支流支浜均已完成整改。

（三）注重长效管护。开展常态化保洁作业，由专业的河道保洁队伍每天对河道进行日常保洁，及时清理河道内的垃圾、漂浮物等，确保河道干净整洁。开展一体化水岸养护，压实养护单位职责，加强日常巡查，发现问题并及时采取针对性措施，加强水岸养护单位之间的协作与配合，形成合力，共同推动河道水质稳步改善。

二十二、河长制落实不到位，2023年无锡市河道水葫芦打捞不及时问题未列入全市河长制督查通报问题中；梁溪区庙湾浜水质未达考核要求，河长巡河记录不全。
整改时限：立行立改，长期坚持。
整改进展：
（一）下发《关于完善水葫芦等水面漂浮物打捞工作机制的通知》，宜兴市完成机械化水生植物打捞设施增配，5艘全自动水生植物打捞船已配备到位，增加重要水域水生植物定点打捞设施3套。做好日常工作指导，及时推进问题整改。

（二）庙湾浜河道水质管养服务项目已完工，截至2025年11月，庙湾浜（庙湾桥断面）水质达到相关要求。

（三）按照《无锡市河长湖长履职方法（试行）》要求，督促各级河长履职尽责，并定期调度全市河湖长履职情况；开展全市河湖巡飞，及时将发现的问题通知相关地区，并督促整改；召集相关河长，对水质较差的河道进行会商，协同推进问题整改。

二十三、工业废水分质处理有差距，宜兴经开区铭都工业污水厂未开工，新吴区新城水处理二厂正在建设，2024年底前无法建成投运。
整改时限：2025年12月底前。
整改进展：
（一）已将宜兴经济开发区铭都工业污水处理厂新建项目、新吴区新城二厂扩建项目纳入2025年度水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计划重点工程项目清单，在清单中明确两个项目应于2025年度建成并定期调度工程项目进展。
（二）按照《无锡市工业废水与生活污水分类收集分质处理实施方案》要求，加快推进工业废水集中处理设施建设。宜兴经济技术开发区铭都工业污水厂新建项目、新吴区新城二厂扩建项目，目前已基本完成。 

二十四、少数项目进度滞后，应于2023年完成的滆湖上游区域水环境综合整治工程仍未完工。
整改时限：2024年12月底前。
整改进展：

（一）推进宜兴市滆湖上游区域水环境综合整治工程项目，前期子项目已完成工程验收工作。

（二）宜兴市涉及的污水处理厂尾水湿地工程、渔光互补池塘生态化改造和官新杨片区畅流活水工程3个子项目已完工。

二十五、《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规定，县级以上地方政府应当制定建筑垃圾污染环境防治工作规划，环卫主管部门负责建筑垃圾污染环境防治工作，建立全过程管理制度。督察发现，无锡市和所辖各市（区）均未制定建筑垃圾污染环境防治工作规划，城管部门牵头作用发挥不充分，住建、交通等有关部门联动不健全。
整改时限：2024年12月底前。
整改进展：

（一）无锡市区、江阴市、宜兴市规划已出台实施。

（二）市住建部门、交通运输部门会同城管部门，建立在建工地清单底册共享制度，排查梳理在建工地、房屋征收拆除工地、旧改工地数据底册，督促相关工地建筑垃圾处置全量申报。印发实施《关于加强建设工程项目工地建筑垃圾管理行政指导服务和长效监管的工作方案》，强化建筑垃圾规范处置运输指导。市城管部门联合公安交警、交通执法部门加强对工程车辆运输执法整治，联合印发实施《关于进一步完善建筑垃圾等固体废物运输处置执法联动长效机制的工作方案》。

二十六、无锡市《关于加强城市房屋建筑拆除工程管理的意见》规定，征收实施单位应当向住建部门办理拆除工程登记备案，登记备案内容包括建筑垃圾处置许可等材料。督察发现，住建部门审核把关不严，在征收实施单位未提供建筑垃圾处置许可的情况下就予以拆迁项目备案，大量拆迁项目游离在监管之外。
整改时限：2025年6月底前。

整改进展：
（一）制定出台《关于进一步做好房屋征收建筑拆除工程备案工作的通知》，对拆除工程备案相关工作要求予以进一步明确，规范参与房屋拆除各方行为，做到全域拆除工程应备尽备。编制印发《无锡市建筑垃圾处理方案备案工作实施方案（试行）》，对拆除项目源头责任、临时贮存、运输管理、处理方式、事中事后监管等工作要求予以进一步明确，提高安全隐患防范和建筑垃圾规范处置管理水平。

（二）市住建局系统梳理拆除工程项目，建立项目底册清单，并根据实际情况，及时补充更新底册清单，督促未备案单位及时报备并依法处置。

（三）市住建局和市城管局加强房屋征收建筑拆除工程管理，定期组织现场指导，重点关注区级相关责任部门监督管理情况、拆除工程登记备案手续办理情况、建筑垃圾贮存或处置情况等。对发现未落实主体责任、存在问题隐患的项目，及时梳理反馈整改任务清单并跟踪整改进度。

（四）加强违法案件溯源，落实“一案三查”，查运输单位、施工单位，同时将问题案件以行政约谈、行政告诫等形式通知建设单位（甲方）进行整改，对多次违规的建设单位同步落实处罚。 

二十七、地铁盾构土采样、监测、运输、处置等要求不明确，监管存在空白。
整改时限：2024年12月底前。
整改进展：

（一）各施工单位已按照相关要求编制建筑垃圾处置方案，同时做好土方台账统计工作，定期报送。

（二）对于盾构土方的泡沫剂和土样已按照相关要求进行检测工作。

（三）根据现场进度，已按照要求办理建筑垃圾处置许可，同时进行日常跟车监督工作。

（四）严格依法处置，提供符合要求的土方收纳证明，规范处置。

（五）进一步明确盾构土城市建筑垃圾处置核准工作的相关事宜，要求建设单位、工程施工单位应当对盾构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工程渣土进行检测，并按照相关技术规程等进行处置。按照“双随机一公开”要求加强事中事后监管。

二十八、无锡市《关于进一步加强建筑垃圾处置管理的实施意见》《关于通过水陆中转运输处置建筑垃圾(渣土)实行备案制管理的通知（试行）》要求，建筑垃圾转运换装点运输船舶实行备案管理，交通运输部门强化对换装点的监督管理，加强水上运输船舶的执法监管。督察发现，无锡市交通部门对建筑垃圾水陆转运换装点以及运输船舶监管不到位，放任未备案船舶运输渣土。
整改时限：2024年12月底前。
整改进展：

（一）实施渣土运输船舶备案制度。市城管局推进全市建筑垃圾处置管理信息化监管平台建设，将换装点纳入平台“处置库”管理。督促建筑垃圾（渣土）换装点运输船舶向城管部门和交通部门备案，其中交通部门重点审核船舶适航、船员适任、货物适装等资质且满足要求后方可作为渣土船舶从事运输。
（二）压实水路换装点主体责任。市城管局牵头约谈2家换装点经营企业，与交通部门开展联合监管与执法，实施建筑垃圾（渣土）运输联单制度，从严要求渣土装船作业，督促企业加大备案船只轨迹自查频次，切实压紧2家经营企业水陆换装点建筑垃圾（渣土）水陆中转运输的主体责任。

（三）加大现场船舶监管力度。制定下发《关于进一步规范建筑垃圾（渣土）水陆中转运输换装点（码头）设置管理的通知》。市交通运输局加强水陆换装点水域船舶现场管理，重点查验船舶和船员证书、船舶防污染、船舶封舱、进出港报告以及船舶备案、渣土运输联单等情况，对船舶各类交通违章行为实施查处，及时制止未备案或无联单船舶从事渣土装船运输，渣土移交相关部门处置。

二十九、督察期间，在无锡市生态管控空间、宕口、路边、田间等发现建筑垃圾倾倒问题20处。
整改时限：2025年5月底前。
整改进展：
（一）发现的20个问题点位已按要求完成整改。

（二）制定常态化措施，印发实施《无锡市建筑垃圾等固体废物运输处置问题排查整治工作方案》，深入排查建筑垃圾（工程渣土）、生活垃圾、工业固废等固体废物的产生、转移、处置现状。整治期间对相关单位和工程渣土车开展“双随机”抽检，发现问题已落实整改；将全市工地纳入运管服平台工地巡查子系统监管名录；加大对换装点船舶管理的去向管理，换装点将船舶号码、装载量、离港日期、预计到港日期以及相关照片等信息每日上报，便于实时监管；收集并核查各类跨区域违法处置垃圾的线索，全面整治非法处置问题。编制完成无锡市区、江阴市、宜兴市建筑垃圾污染环境防治工作规划，根据建筑垃圾产生量，规划布局建筑垃圾中转、处理设施，细化明确各类建筑垃圾产生、收集、贮存、运输、利用、处置全链条管理体系。

三十、工地扬尘监管不力，督察组抽查28个在建工地，发现17个扬尘污染防治“六个百分百”不到位。重污染天气应急管控措施不到位。
整改时限：2025年6月底前。
整改进展：
发现的17个现场问题点位已完成整改。

（二）开展举一反三排查，以督促落实扬尘污染治理“六个百分之百”为核心任务，常态化做好建筑工地现场文明施工管理。研究制定2025年度建筑工地污染防治攻坚方案，将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和工作要求纳入年度工作方案持续推进。

（三）市住建局对执法处罚不均衡的地区住建部门开展约谈，宣贯培训相关执法裁量文件，在公众号设立“以案释法”栏目，提升处罚警示效果。

（四）市住建局会同生态环境保护部门做好年度豁免工地培育工作，对豁免工地清单建立动态调整机制，对于符合豁免条件的工地，及时纳入应急管控豁免名单，对弄虚作假、超标排放、文明施工违法违规的建筑工地取消豁免资格。
三十一、非道路移动机械管理不到位，无锡市大部分叉车、挖掘机、装载机等工程机械、农业机械未纳入管理，底数不清。此外，无锡市及所辖市（区）均未制定老旧非道路移动机械更新淘汰计划。
整改时限：2025年12月底前。
整改进展：
推进实施非道路移动机械编码登记，编制无锡市非道路移动机械编码登记指南，摸清非道路移动机械底数。印发《无锡市非道路移动机械污染排放治理工作方案》，完成非道路移动机械编码登记5万台。

（二）市生态环境局官方公众号发布无锡市非道路移动机械编码登记指南，在工地、工业园区等非道路移动机械使用较多的场所积极宣传非道路移动机械管理要求。

（三）结合农机年审工作，推动非道路农用机械编码登记，研究推动施工工地非道路移动机械备案管理和进场核验。

（四）推动全市国Ⅰ及以下排放标准非道路柴油移动机械淘汰工作，目前已完成。

（五）加强在用非道路柴油移动机械尾气抽查，江阴、宜兴市每月抽测数量不少于30台次，其余各地每月抽测数量不少于20台次。
三十二、重点行业企业整治仍需加力，惠山区某企业自备热电厂2台45t/h燃煤锅炉仍未完成整治。
整改时限：2027年12月底前。
整改进展：
一台45t/h燃煤锅炉已办理完成注销手续，其他整改任务按计划推进中。

三十三、抽查13家家具企业，普遍存在大气治理不到位等问题。
整改时限：2024年12月底前。
整改进展：

抽查的13家企业已全部完成问题整改，其中10家企业按要求完善和规范运行粉尘和VOCs治理设施，3家企业完成关闭或搬迁。
（二）梳理全市234家家具及木材加工企业情况，开展家具及木材加工行业专项整治，进一步提升辖区家具行业污染防治和规范化管理水平。

（三）持续加强企业长效监管和环保法律法规宣贯，组织家具和木材加工企业开展万家企业学环保法活动，督促企业落实源头替代，不断提升源头替代比率，减少无组织废气逸散，对发现问题明确方案并限期整改，发现违法违规行为及时进行查处。

三十四、抽查22家铸造企业，普遍存在大气治理不到位等问题。
整改时限：2025年12月底前。

整改进展：
（一）督促企业制定“一企一策”整改方案，对相关问题进行整改，目前22家企业已全部完成问题整改。

（二）落实《无锡市铸造行业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方案》，完成657家铸造行业深度治理，开展铸造行业绩效等级提升行动，打造一批绩效A、B级优质企业。

（三）按照国家和省进一步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有关要求，加强铸造行业企业现场监管，对发现的问题制定整改方案并确保限期内完成，发现违法违规行为及时进行查处。开展铸造行业夜间专项执法行动，抽查企业82厂次，对发现问题及时督促整改。  

三十五、抽查9家机械加工企业，普遍存在大气治理不到位等问题。
整改时限：2024年12月底前。
整改进展：

（一）抽查的9家企业已全部完成问题整改。

（二）各地区结合日常巡查和“厂中厂”突出环境问题攻坚，开展机械加工行业企业排查整治，对发现的环境违法行为依法查处，同时强化宣传引导，不断提升企业废气治理水平。

三十六、抽查13家混凝土企业，普遍存在大气治理不到位等问题。
整改时限：2025年12月底前。
整改进展：

抽查的13家企业已全部完成问题整改。
常态化落实《水泥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4149－2021）和《省交通运输厅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开展新一轮港口污染防治能力提升工作的通知》要求。对相关企业港口污染防治工作开展联合执法，对发现的粉尘在线监测设施故障、物料苫盖不全等问题督促整改。持续完善码头岸电设施配备和使用，督促靠港船舶按规定使用岸电。印发《无锡市加强港口岸线资源集约高效利用推动港口功能优化提升三年行动计划（2025-2027年）》，进一步推动港口岸线集约整合、高效利用和有序开发。

三十七、抽查5个干散货码头，均存在物料抛洒、场地积尘等问题。
整改时限：2025年12月底前。
整改进展：

抽查的5个干散货码头已全部完成问题整改。

加强对相关企业的现场监管，聚焦防风抑尘网建设、物料堆放苫盖、湿法作业、场地保洁等综合抑尘措施的落实，及时督促码头扬尘治理问题的整改。

三十八、VOCs治理仍需加强，江阴临港化工园2023年VOCs浓度同比上升。
整改时限：2025年12月底前。
整改进展：

已制定专项治理方案，委托第三方对园区内所有企业开展精准溯源排查，实施污染物排放限值限量管理，截至目前，临港化工园区VOCs浓度日均值及全省逆序排名均实现同比下降。

（二）开展VOCs常态溯源排查。开展走航监测，对发现的异常点位及时分析原因并落实整改。开展LDAR检测，检测储罐呼吸阀、泡沫发生器、人孔等易泄漏点位，完成高值点位问题的整改。加强园区内和园区外VOCs协同整治推进，开展联防联控，强化周边企业排查整治。
（三）推动综合治理。组织对园区内企业的原辅材料使用情况进行系统梳理，严格限制新建、扩建使用高VOCs含量原辅料项目。督促企业强化生产车间密闭管理，推进6家企业开展清洁生产工作，全面提高设备的密闭性和自动化水平，优化末端治理技术路线。督促企业制定LDAR巡检计划，将VOCs治理设施和储罐的密封点纳入检测计划并开展检测，推动重点企业VOCs排放溯源及治理。

（四）巩固治理成效，加强市（县）级、镇（街道）、园区监督帮扶和执法联动，协调解决废气治理难点问题，加大VOCs排放监管力度；依法依规严厉打击污染物超标排放、在线监控数据弄虚作假等违法行为，对涉及违反大气污染防治的环境违法行为依法依规进行处理并督促整改到位，进一步规范企业管理水平和提升污染防治设施去除效率。

三十九、自然保护地监管体系不完善，无锡阳山、江阴要塞、宜兴太华山等三个省级森林公园至今未编制总体规划。
整改时限：2025年6月底前。
整改进展：

江阴要塞省级森林公园、无锡阳山省级森林公园、宜兴太华山省级森林公园总体规划已完成编制。

四十、湿地林地违法问题突出，江阴市徐霞客镇北渚村马镇河流重要湿地内，多个废品回收点露天堆放大量塑料、编织袋、含油刨丝等固废，生活垃圾、工业固废沿河随意倾倒。
整改时限：2024年12月底前。
整改进展：

（一）已清理废品回收站露天堆放的废品，已取缔废品回收站点。对该问题开展调查，未发现明显生态环境损害情形，符合《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管理规定》第十八条（六）其他可以不启动索赔程序的情形，不启动索赔。
（二）针对废品中分拣出的废油、废包装桶，已委托江阴市锦绣江南环境发展有限公司合规处置完毕。

（三）对废品回收站周边的土壤及地表水进行采样检测，检测合格。

（四）加强湿地巡查，核实违法线索，对涉及违法行为依法处置。

四十一、南闸街道凤凰山生态公益林内存在毁林和违规挖石取土，还被倾倒生活垃圾、建筑垃圾、淤泥等固废。
整改时限：2024年12月底前。
整改进展：

（一）已对地面生活垃圾及祭祀垃圾进行清理，南侧进行场地开挖，对其进行现场筛选，生活垃圾及时清理；对北侧场地建筑垃圾进行清运；签订清运合同，生活垃圾、祭祀垃圾由环卫所清运至光大垃圾发电厂，建筑垃圾由市政工程使用。清理后场地进行种草种树。

（二）聘请专业第三方检测机构对周边的土壤进行采样，共计检测3个土壤样品，土壤监测数据均无异常。

（三）对该问题开展调查，符合《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管理规定》第十八条（六）其他可以不启动索赔程序的情形，不启动索赔。

（四）印发《江阴市一般工业固废收运体系建设实施方案（2024－2027）》，构建“1+2+6+N（18）”一般工业固废收运处置体系，进一步提高一般工业固废全过程管理水平和资源化利用效率。开展无锡市建筑垃圾百日专项整治行动，2025年7－9月开展集中整治，严厉打击非法运输、非法倾倒等违法违规行为。

四十二、徐霞客镇花山存在毁林问题，违规堆放建筑渣土和地铁盾构土。
整改时限：2025年5月底前。
整改进展：

（一）对占用林地、违规堆放建筑渣土和地铁盾构土问题进行调查，已依法依规查处到位。

（二）对堆放的渣土开展土质检测，检测报告中显示土壤数据无异常，对场地堆放的渣土开展分质分类、依法依规清运处置。

（三）在完成渣土清运后，分区域开展林木补种工作，按低效林改造项目设计方案实施绿化种植，栽种苗木1700株、草皮2.5万平方。

（四）安装高清视频监控并联网至镇指挥中心，属地村委加大网格巡查力度，并安排人员值守。

四十三、市级突发环境应急预案未按3年时限要求修订，县级宜兴市和锡山区已超期。
整改时限：2024年12月底前。
整改进展：

（一）已修订并发布《无锡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二）《宜兴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锡山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修编已完成，并发文实施。

（三）《无锡市生态环境局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已完成修订。

四十四、经开区应急预案规定一般风险突发环境事件信息报告时限为4小时，与省、市规定的立即报告要求不符。
整改时限：2024年12月底前。
整改进展：

（一）《无锡经济开发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中一般（IV级）或者较大（III级）突发环境事件的报告时限已更正为“区应急指挥部应在第一时间以电话、短信等形式向无锡经开区管委员会和无锡市生态环境局报告”。

（二）加强对《无锡经济开发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的审核，对与省、市要求不一致的及时修订，长效落实审核管理。

四十五、江阴市临港化工园个别企业存在应急池缺口、应急池被废水占用问题。

整改时限：2024年12月底前。
整改进展：

（一）针对个别企业应急池缺口问题，企业改建北区应急池1700立方米；在南区新建一座应急池1300立方米；清空六区污水池250立方米及八区污水池150立方米并保持常空状态用作应急使用；将污水站原水池保持低液位状态并加设液位报警器，挪出400立方米做应急池使用；企业第三道防线已与园区事故应急池联通，满足了应急空间要求；企业已重新标识装卸区的雨污管网走向并制作成雨污管网分布图，对员工开展管网切换操作规程培训。

（二）针对个别企业占用应急池问题，企业已新建一座总容积为1700立方米的初期雨水池；将应急池中废水抽至污水站处理；企业加强日常管理，保证应急池不被占用。

（三）临港化工园区已修编园区三级防控建设方案。对照生态环境安全与应急管理“强基提能”三年行动计划实施方案，临港化工园区已对企业开展环境隐患排查，相关企业已开展环境隐患自查自改工作。



